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上訴字第1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宸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政宏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年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891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原名吳泉助）於民國110年9月18日經交友軟體「探

探」認識代號AB000-A11048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95年7

月生，下稱甲女），嗣其與甲女相約於同年月30日放學後見

面，甲○○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甲女所

就讀之髙中附近等候，待甲女放學後，經甲女當面告知而明

知甲女當時年僅15歲，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仍基

於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當日18時

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茂華商旅」汽車旅館

3801號房間內，以陰莖插人甲女陰道抽送直至射精之方式，

與甲女合意性交1次。嗣因甲女之父即代號AB000-A110486A

（真實姓名詳卷，下稱乙男）發現甲女手機軟體有相關對

話，經詢問甲女後始發現上情，乃報警查獲。

二、案經甲女及乙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請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

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因職務或

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

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

密。警察人員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行政機

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

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 項、第12條定有

明文。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及第13條第1項所定其他

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

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

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定

有明文。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於犯罪事實欄及理由欄內

關於被害人甲女（代號AB000-A110486號）、甲女之父乙男

（代號AB000-A110486A），均僅記載其代號（真實姓名、年

籍均詳如卷附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合先敘明。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㈠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

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 項）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

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

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

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

有證據能力。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

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

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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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

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為前

提。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

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97

至99頁），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

前聲明異議，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

證或不當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

有證據能力。

  ㈡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

有關聯性，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法自得

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情

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

犯行，辯稱：伊以為甲女已滿16歲云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110年9月18日經由交友軟體「探探」認識甲女，及於

同年月30日18時30分許，在「茂華商旅」汽車旅館3801號房

內，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抽送直至射精之方式，與甲女合意

性交1次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

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110年度偵字第38910號卷〈下稱

偵卷〉第29至39頁、第103至105頁；原審卷第88頁；本院卷

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

符（見原審卷第150至153頁），並有案發地點現場自繪圖及

「茂華商旅」外觀現場照片2幀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5頁、

第57頁），足認被告此部分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

堪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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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甲女係95年7月出生，案發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

此有甲女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

稽，又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在110年9月

30日，當天妳跟甲○○第1次見面，妳當面有跟他講妳15

歲？）對。」、「（問：他知道妳15歲，仍然帶妳進汽車旅

館，跟妳做性交行為，是否確定？）是。」等語甚詳（見原

審卷第154頁、第157頁），已明確證稱其於110年9月30日當

面告知其為15歲之人；再依被告與甲女於110年9月29日之LI

NE對話內容（詳後附件，不予贅引），甲女多次向被告稱

「我要寫作業」、「明天有體育課」、「我還穿著校服」、

「我明天先評估功課量」，且被告亦多次稱「你禮拜四幾點

放學」、「你的校服是很明顯是校服嗎」、「你就帶短褲出

門，放在書包裡面」；復參以被告於110年9月30日傍晚，係

駕駛自用小客車在甲女就讀之高中附近等候，且甲女放學時

穿著學校體育服，並攜帶標有○○高中字樣之書包等情，亦

經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9月30日那天妳下

課時，妳是穿制服還是體育服？）我是穿體育服。（問：體

育服上面有沒有校名？）沒有，但是我手上有拿我的書包，

書包上有我的校名。」、「（問：被告是在哪裡接妳？）學

校附近。…（問：所以他也知道妳當時是就讀高中？）

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60至161頁）。綜上，足認被

告於110年9月30日19時許，在汽車旅館內對甲女為性交行為

時，顯然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女，而無誤認或

懷疑之可能性，是以被告辯稱其不知甲女年紀云云，顯屬事

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辯護意旨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⒈辯護意旨稱：被告與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認識，該軟體

最低註冊年齡為18歲，而甲女在軟體上所顯示與年齡資料係

「23歲」、「就讀文藻外語學院」，照片上有化妝及塗抹口

紅，樣貌與大學女生無異，被告實難發覺甲女為未滿16歲之

人云云。然查，被告於110年9月30日駕駛自用小客車在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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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之高中附近等候甲女放學，且甲女穿著體育服及攜帶標

有○○高中字樣之書包上車，不論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

上所留之年齡及就讀學校為何、照片有無化妝及成熟與否，

被告既於110年9月30日駕車前往甲女就讀之高中等候甲女放

學，其顯然明知甲女為就讀高中之學生，而與「探探」交友

軟體所留資料不符。況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問：甲○○是不是有詢問妳，『妳23，大甲沒大學

阿？』妳回答『23是謊報的，18以下沒法註冊』，妳是否這

樣回應？）是。（問：是因為『探探』交友軟體沒有辦法讓

18歲以下註冊，所以妳就謊報23歲，是否如此？）是。」、

「（問：甲○○說『我25啦』，妳有回答『25？』，甲○○

寫『17』，妳寫『太高估了』，這一段是甲○○自己說他25

歲，他猜妳是不是17歲，妳回答太高估了，是否如此？）

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0至151頁），並有110年9月

18日「探探」交友軟體對話擷圖在卷可佐（內容詳如附件，

不予贅引）。依此，被告於110年9月18日與甲女以「探探」

交友軟體對話時，經被告詢問甲女年紀是否為「17」，甲女

即向被告表示「太高估了」，足認被告當時已知甲女在「探

探」交友軟體所留之資料均屬虛偽。

　⒉辯護意旨稱：本案案發起因係雙方分手後之嫌隙而起，被告

於110年10月6日與甲女分手後，甲女於同年月17日與網友見

面，並在汽車旅館內以口交方式為合意性交，甲女卻僅對被

告提出告訴，顯然對被告懷有強烈憎恨，有強烈陷被告入罪

之敵性云云。經查，本案係甲女之父乙男查看甲女手機，發

覺手機軟體內之對話異常，經詢問甲女後發現上情，始報警

處理等情，業據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原審卷第15

8頁），並非因甲女不滿被告不再理會，心生怨恨而向警方

報案，且乙男確係因沒收甲女之手機，發現上開對話，痛心

自己之女兒在心智未成熟之情形下，跟網友出去發生性侵害

事件，始帶甲女至警局報案。辯護意旨認本案案發起因雙方

分手後之嫌隙而起云云，容與事實不符，合先說明。又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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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或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立場固然通常與被告相

反，甚至怨恨被告。惟被害人或告訴人縱對被告心生怨恨，

其所述不利於被告之證詞，仍難率認誇大或虛偽；反之，被

害人或告訴人縱對被告毫無怨恨，甚至與被告感情和睦而處

於相同立場，其所述有利於被告之證詞，仍然未必屬實。因

此，於釐清被害人或告訴人所述是否與事實相符、有無誇大

渲染、甚至虛構事實，尚不得僅憑被害人或告訴人於案發後

對被告之情緒反應，仍應綜合整體事證，與其他客觀證據相

互勾稽，始得據以判斷被害人或告訴人所述之證明力。又被

告與甲女及其法定代理人乙男、丙女於111年4月21日即調解

成立，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607號

調解程序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9至120頁），而

甲女係於111年8月8日始於原審審理時作證，告訴人乙男於1

11年8月8日原審審理時亦陳稱本案已達成調解，目前被告已

給付7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65頁），足認被告至甲女於11

1年8月8日原審審理作證時均依約履行調解條件，是以在此

情形下，甲女於原審審理作證時，依常 情事理亦不可能故

意捏造事實而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本院綜合前揭事證，已足

認定被告對甲女為性交行為時，主觀上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

未滿16歲之女子，詳如前述。再參以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

證稱：「（問：當初妳在警詢筆錄時，因為有2個男生與妳

有親密行為，1位是被告，1位是剛提到的『網友L』，為何

妳只針對甲○○提出告訴，針對『L』的部分，妳是回答

『沒有要對他提出告訴』？）因為當時我跟被告有戀愛關

係，後來分手，我覺得好像被騙。（問：所以是因為戀愛有

一些不滿、怨恨，所以妳才對他提出本件告訴，是否如

此？）是。」、「（問：甲女剛提到之後對被告有生氣，生

氣之原因為何？）感覺好像被騙。（問：感覺被騙，是否因

為在9月30日，妳外出跟他為性行為以後，被告後來就對妳

冷淡，甚至是不予理會，是否如此？）是。（問：9月30日

以後，還有沒有再約出來見面？）沒有。」、「（問：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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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案時，警方問的時候妳是否有說實話？）有。（問：妳有

說謊嗎？）沒有。（問：妳有因為被告在9月30日帶妳去汽

車旅館為性交行為之後不理妳，妳生氣然後妳就在警察局亂

講？）沒有。（問：還是因為妳生氣，所以決定把事實講出

來，是哪一種？）我因為生氣把事實講出來。」、「（問：

所以另外1位網友，並沒有跟妳出去後就不理妳或對妳冷

淡？）是。（問：所以妳這兩個態度上有差異之原因是在

此？）是。（問：妳有因為對被告生氣，因為他事後不理

妳，妳對他生氣而亂講話或是誣指被告？）沒有。」等語甚

詳（見原審卷第156頁、第158至160頁）。依此，甲女係因

被告於110年9月30日為性交行為後，態度轉為冷淡，甚至未

再外出見面，內心感到受騙、氣憤，始於遭父親乙男發現

後，決定據實陳述事實。甲女雖未對另名網友提告，惟於案

發後仍據實指訴該名網友所為之犯行（內容詳卷，不予贅

引），未因該名網友與被告之犯後態度不同，而袒護該名網

友或刻意為有利於該名網友之陳述。是證人甲女於案發後，

對被告及另名網友是否提出告訴、追究，於作法上雖有不

同，但就指訴案發經過及具體情節部分，並未有所差異，本

院自無從僅以甲女對被告內心存有怨恨，即認其所證述不

實。

　⒊辯護意旨以：被告與甲女發生性行為後，方知甲女為高二學

生，並於知悉後，拒絕與甲女再次發生性行為，足見被告與

甲女為性交行為時，主觀上根本不知甲女為未滿16歲之人云

云，並提出被告與甲女於110年10月6日後之LINE對話內容。

然依辯護人所提110年10月6日之LINE對話內容，甲女向被告

表示「可是第1節是西班牙文」、「高二應該就很會了」等

語，並非向被告表示其為高二學生，且該對話日期為110年1

0月6日，當時高中一年級上學期剛開學，甲女並非指其現為

高二學生，否則當無表示「高二應該就很會了」之理。此

外，前揭對話內容均發生在110年10月6日後，業經證人甲女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這些日期是202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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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沒錯？）是。…（問：所以這個部分是被告對妳冷淡之

後，妳為了要拜託被告再跟妳見面而繼續交往，所為之對話

紀錄，是否如此？）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64

頁），足認該等對話內容，均係證人甲女要求再與被告見面

有關，而非被告確認或質問甲女為何未據實陳述真實年紀，

是以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

之詞，不足採信。被告上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

性交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

三、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

之女子為性交罪。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事

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7條

第3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時

為年滿25歲之男子，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

性自主觀念未臻成熟完備，竟在汽車旅館內對甲女為性交行

為，影響甲女之身心健全成長，造成甲女家庭之困擾，所為

自有未洽，及於99年間，因使用同一「探探」交友軟體，結

識該案被害人後，對該案被害人為強制性交及以手機拍攝多

張以其陰莖插入被害人陰道之照片等犯行，由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以109年度侵訴字第1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

（命附條件部分不予列出），於110年4月9日判決確定，有

該案判決書列印本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竟

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僅相隔約5個月，於緩刑期間內再度使

用同一交友軟體，在網路上結識甲女，並於結識甲女之初，

尚未約出見面及交往時，即要求與甲女為性交行為，顯見被

告行為甚為惡劣，暨其於案發後與甲女及乙男達成調解，賠

償新臺幣60萬元，除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萬元，及約定於111

年4月22日前給付4萬元，餘款55萬元部分自111年5月起，於

每月10日前給付1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迄今共給付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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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業據乙男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時陳述甚詳，並有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607號調解程序筆錄

在卷，兼衡被告自稱高中畢業學歷之智識程度，曾從事服務

業、餐飲業及工地工作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妥

適。

五、關於上訴理由之審酌：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甲女係經由交友網站認識，該網

站僅供18歲以上之成年人使用，甲女既謊稱年齡使用該網站

與被告發生性關係，被告自無從得知甲女實際上係未滿16歲

之人。再者，甲女雖稱其向被告稱其為15歲，惟此部分並無

任何客觀證據可資補强，甲女既提起本告訴，為求勝訴自然

會宣稱其有告知被告實際年齡，甲女單純稱其曾向被告告知

實際年齡，此部分缺乏憑信性；況甲女於本案案發時之年紀

與16歲 之年齡僅差距1個月，被告如何得知甲女實際之年

齡。原判決認事用法顯有未洽，請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

無罪等語。   �　　

　㈡本院查：

　⒈被告上訴以本案案發時甲女僅差1個月即16歲，顯與事實不

符，因甲女為95年7月生，此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

對照表1份在卷可稽（見不公開偵卷第3頁），是以110年9月

30日案發時甲女係15歲又2個月，並非僅差1個月即16歲，核

先敘明。又被告於案發當日係於甲女放學後，在甲女就讀之

學校附近等待甲女，且依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日其並無

化妝，且身穿體育服裝（見原審卷第160頁），而依國民教

育法之規定，凡6歲至15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國民教

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

教育，國民教育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各級國民中小學學校均於每年8月底或9月初開學，而學齡

兒童入學年齡之計算，以兒童之出生年月日加6年，其和未

超過該年度9月1日者，即年滿6歲應入國民小學，以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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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就讀高中一年級者，在開學年度之9月，年齡大都未滿1

6歲。上開學制行之有年，被告自己亦親身經歷上開就學過

程，當知之甚詳，且甲女亦證述其於案發當日見面時即已告

知被告其15歲，與案發數日後即110年10月6日雙方於LINE對

話聊天內容明顯可見甲女是高一之對話相符，可知甲女並無

故意欺騙被告其已滿16歲之情形，且被告亦未對甲女就讀高

一有所驚訝或質疑，足認甲女證稱其於案發前已明確告知被

告其齡為15歲 乙情，與事實相符。再被告於案發前即已明

知甲女在「探 探」交友軟體所填載之資料均屬虛偽，且甲

女尚未取得身分證，此有如附件所示被告與甲女使用「探

探」交友軟體之對話內容可佐，且被告前案經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09年度侵訴字第126號判決所判處之强制性交罪，其所

强制性交之未滿16歲之女子亦係透過交友軟體「探探」所認

識，此有該案判決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21至130

頁）。而被告之所以至今仍一直堅持無罪辯解之理由，係因

其有妨害性自主之緩刑前科所致（見原審卷第170頁），是

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又辯稱其當時認為甲女係高三云云，顯

係因如與17歲之高三生合意性交即可獲判無罪，故被告至該

時校內約有近3分之一之學生為未滿16歲之學校載甲女至汽

車旅館性交，竟可選擇性地辯稱其認甲女係高三，亦顯係為

求脫罪之辯詞，而無足採。是以被告上訴所陳並無足採。

　⒉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所陳並無足採，且被告及其辯

護人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或辯解，被告上訴為無

理由，應予以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石馨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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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陳儷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被告與甲女使用「探探」交友軟體之對話內容

        （見原審卷第98至101頁）

日期不明：

甲女：平日讀書在大甲，說來話長，哈哈哈，學校ㄉ事。

被告:你23，大甲沒大學啊。

甲女：23是謊報ㄉ，18以下沒法選。

被告：可惡，我被騙了。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你住學校嗎？有門禁嗎？反正開車騎車都很快，我可以找

      妳。

110年9月18日下午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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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女：不是ㄛ，住老家，不要太晚都可以吧。這麼ㄍㄠˊ剛。

被告：想找妳一起耍廢啊。

甲女：假日嗎哈哈。

被告：看妳啥時可以啊。

甲女：剛好我也差不多五點多放學。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戴口罩現在誰看的出來？

甲女：啊不用證件ㄛ。

被告：不用。

甲女：我是還沒辦身分證。

甲女：？？

被告：休息沒在看證件的。

甲女：真ㄉ還假ㄉ。

被告：住宿也只會挑一個看。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我很少聽到男生有化ㄟ，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化ㄉ。

被告：22開始。

甲女：等等，我現在才發現。

被告：我25。

甲女：你25？！！！

被告：17。

甲女：太高估ㄌ。

（後面對話省略）

附件二：被告與甲女使用「LINE」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02

至110頁）

110年9月26日

（前面對話省略）

被告：你在台中的時候，門禁是幾點？

甲女：7.就天黑之前。

被告：我難得今天早點下班。

甲女：耶，我先去看段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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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段考後ㄉ下課後。

甲女：什麼啦哈哈哈，這麼快ㄛ，啊那時候應該還沒假日8。

（中間對話省略）

110年9月28日

被告：耍廢了

甲女：今天要晚自習欵。

被告：晚自習，下課跟門禁是幾點。

甲女：20：30&20:30。

被告：那明天勒。

甲女：笑死一樣。

被告：哪天不用晚自習。

甲女：1.4.5.但禮拜五我應該會回臺中。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你門禁八點半，請問跟我出門是能晚到哪裡去。

甲女：我怎麼知道你要帶我去哪裡哈哈哈。

被告：汽旅。

甲女：你是不是想捉i�。
被告：不是一開始就知道了嗎。

甲女：不是，我現在還是trueㄟ。

（後面對話省略）

110年9月29日

被告：你自己住外面喔。

甲女：住老家。

被告:懂了，你說門禁20:30，我以為是學校宿舍咩。

甲女：那是我自己設的。雖然我也不會出去。

被告：那妳禮拜四幾點放學。

甲女：就跟你說我要寫作業。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笑死明天有體育課。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房間我出，妳請我喝茶可以吧。開車，騎車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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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女：去汽旅開車比較好8。

被告：對啊。

甲女：騎車我還穿著校服欵先生。啊證件ㄋ。

被告：你的校服很明顯是校服嗎？休息不會看證件。

甲女：不然勒。

被告：要不要換個褲子。在出來。

甲女：是可以啦，但這樣我回去要十幾分鐘。有要做很久？

被告：你就帶短褲出門，放在書包就好了啊。起碼要給我兩個小

      時吧。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我明天先評估功課量。如果不行再跟你說。OK？

被告：怎麼會有不行的問題。

（後面對話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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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上訴字第1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宸宇




選任辯護人  陳政宏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89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原名吳泉助）於民國110年9月18日經交友軟體「探探」認識代號AB000-A11048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95年7月生，下稱甲女），嗣其與甲女相約於同年月30日放學後見面，甲○○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甲女所就讀之髙中附近等候，待甲女放學後，經甲女當面告知而明知甲女當時年僅15歲，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仍基於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當日18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茂華商旅」汽車旅館3801號房間內，以陰莖插人甲女陰道抽送直至射精之方式，與甲女合意性交1次。嗣因甲女之父即代號AB000-A110486A（真實姓名詳卷，下稱乙男）發現甲女手機軟體有相關對話，經詢問甲女後始發現上情，乃報警查獲。
二、案經甲女及乙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 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警察人員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 項、第12條定有明文。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及第13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定有明文。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於犯罪事實欄及理由欄內關於被害人甲女（代號AB000-A110486號）、甲女之父乙男（代號AB000-A110486A），均僅記載其代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如卷附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合先敘明。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㈠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 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能力。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為前提。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97至99頁），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㈡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辯稱：伊以為甲女已滿16歲云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110年9月18日經由交友軟體「探探」認識甲女，及於同年月30日18時30分許，在「茂華商旅」汽車旅館3801號房內，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抽送直至射精之方式，與甲女合意性交1次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110年度偵字第38910號卷〈下稱偵卷〉第29至39頁、第103至105頁；原審卷第88頁；本院卷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原審卷第150至153頁），並有案發地點現場自繪圖及「茂華商旅」外觀現場照片2幀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5頁、第57頁），足認被告此部分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堪採信。
　㈡甲女係95年7月出生，案發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此有甲女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稽，又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在110年9月30日，當天妳跟甲○○第1次見面，妳當面有跟他講妳15歲？）對。」、「（問：他知道妳15歲，仍然帶妳進汽車旅館，跟妳做性交行為，是否確定？）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4頁、第157頁），已明確證稱其於110年9月30日當面告知其為15歲之人；再依被告與甲女於110年9月29日之LINE對話內容（詳後附件，不予贅引），甲女多次向被告稱「我要寫作業」、「明天有體育課」、「我還穿著校服」、「我明天先評估功課量」，且被告亦多次稱「你禮拜四幾點放學」、「你的校服是很明顯是校服嗎」、「你就帶短褲出門，放在書包裡面」；復參以被告於110年9月30日傍晚，係駕駛自用小客車在甲女就讀之高中附近等候，且甲女放學時穿著學校體育服，並攜帶標有○○高中字樣之書包等情，亦經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9月30日那天妳下課時，妳是穿制服還是體育服？）我是穿體育服。（問：體育服上面有沒有校名？）沒有，但是我手上有拿我的書包，書包上有我的校名。」、「（問：被告是在哪裡接妳？）學校附近。…（問：所以他也知道妳當時是就讀高中？）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60至161頁）。綜上，足認被告於110年9月30日19時許，在汽車旅館內對甲女為性交行為時，顯然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女，而無誤認或懷疑之可能性，是以被告辯稱其不知甲女年紀云云，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辯護意旨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⒈辯護意旨稱：被告與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認識，該軟體最低註冊年齡為18歲，而甲女在軟體上所顯示與年齡資料係「23歲」、「就讀文藻外語學院」，照片上有化妝及塗抹口紅，樣貌與大學女生無異，被告實難發覺甲女為未滿16歲之人云云。然查，被告於110年9月30日駕駛自用小客車在甲女就讀之高中附近等候甲女放學，且甲女穿著體育服及攜帶標有○○高中字樣之書包上車，不論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上所留之年齡及就讀學校為何、照片有無化妝及成熟與否，被告既於110年9月30日駕車前往甲女就讀之高中等候甲女放學，其顯然明知甲女為就讀高中之學生，而與「探探」交友軟體所留資料不符。況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甲○○是不是有詢問妳，『妳23，大甲沒大學阿？』妳回答『23是謊報的，18以下沒法註冊』，妳是否這樣回應？）是。（問：是因為『探探』交友軟體沒有辦法讓18歲以下註冊，所以妳就謊報23歲，是否如此？）是。」、「（問：甲○○說『我25啦』，妳有回答『25？』，甲○○寫『17』，妳寫『太高估了』，這一段是甲○○自己說他25歲，他猜妳是不是17歲，妳回答太高估了，是否如此？）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0至151頁），並有110年9月18日「探探」交友軟體對話擷圖在卷可佐（內容詳如附件，不予贅引）。依此，被告於110年9月18日與甲女以「探探」交友軟體對話時，經被告詢問甲女年紀是否為「17」，甲女即向被告表示「太高估了」，足認被告當時已知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所留之資料均屬虛偽。
　⒉辯護意旨稱：本案案發起因係雙方分手後之嫌隙而起，被告於110年10月6日與甲女分手後，甲女於同年月17日與網友見面，並在汽車旅館內以口交方式為合意性交，甲女卻僅對被告提出告訴，顯然對被告懷有強烈憎恨，有強烈陷被告入罪之敵性云云。經查，本案係甲女之父乙男查看甲女手機，發覺手機軟體內之對話異常，經詢問甲女後發現上情，始報警處理等情，業據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原審卷第158頁），並非因甲女不滿被告不再理會，心生怨恨而向警方報案，且乙男確係因沒收甲女之手機，發現上開對話，痛心 自己之女兒在心智未成熟之情形下，跟網友出去發生性侵害事件，始帶甲女至警局報案。辯護意旨認本案案發起因雙方分手後之嫌隙而起云云，容與事實不符，合先說明。又按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立場固然通常與被告相反，甚至怨恨被告。惟被害人或告訴人縱對被告心生怨恨，其所述不利於被告之證詞，仍難率認誇大或虛偽；反之，被害人或告訴人縱對被告毫無怨恨，甚至與被告感情和睦而處於相同立場，其所述有利於被告之證詞，仍然未必屬實。因此，於釐清被害人或告訴人所述是否與事實相符、有無誇大渲染、甚至虛構事實，尚不得僅憑被害人或告訴人於案發後對被告之情緒反應，仍應綜合整體事證，與其他客觀證據相互勾稽，始得據以判斷被害人或告訴人所述之證明力。又被告與甲女及其法定代理人乙男、丙女於111年4月21日即調解成立，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607號 調解程序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9至120頁），而甲女係於111年8月8日始於原審審理時作證，告訴人乙男於111年8月8日原審審理時亦陳稱本案已達成調解，目前被告已給付7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65頁），足認被告至甲女於111年8月8日原審審理作證時均依約履行調解條件，是以在此情形下，甲女於原審審理作證時，依常 情事理亦不可能故意捏造事實而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本院綜合前揭事證，已足認定被告對甲女為性交行為時，主觀上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詳如前述。再參以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當初妳在警詢筆錄時，因為有2個男生與妳有親密行為，1位是被告，1位是剛提到的『網友L』，為何妳只針對甲○○提出告訴，針對『L』的部分，妳是回答『沒有要對他提出告訴』？）因為當時我跟被告有戀愛關係，後來分手，我覺得好像被騙。（問：所以是因為戀愛有一些不滿、怨恨，所以妳才對他提出本件告訴，是否如此？）是。」、「（問：甲女剛提到之後對被告有生氣，生氣之原因為何？）感覺好像被騙。（問：感覺被騙，是否因為在9月30日，妳外出跟他為性行為以後，被告後來就對妳冷淡，甚至是不予理會，是否如此？）是。（問：9月30日以後，還有沒有再約出來見面？）沒有。」、「（問：妳去報案時，警方問的時候妳是否有說實話？）有。（問：妳有說謊嗎？）沒有。（問：妳有因為被告在9月30日帶妳去汽車旅館為性交行為之後不理妳，妳生氣然後妳就在警察局亂講？）沒有。（問：還是因為妳生氣，所以決定把事實講出來，是哪一種？）我因為生氣把事實講出來。」、「（問：所以另外1位網友，並沒有跟妳出去後就不理妳或對妳冷淡？）是。（問：所以妳這兩個態度上有差異之原因是在此？）是。（問：妳有因為對被告生氣，因為他事後不理妳，妳對他生氣而亂講話或是誣指被告？）沒有。」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6頁、第158至160頁）。依此，甲女係因被告於110年9月30日為性交行為後，態度轉為冷淡，甚至未再外出見面，內心感到受騙、氣憤，始於遭父親乙男發現後，決定據實陳述事實。甲女雖未對另名網友提告，惟於案發後仍據實指訴該名網友所為之犯行（內容詳卷，不予贅引），未因該名網友與被告之犯後態度不同，而袒護該名網友或刻意為有利於該名網友之陳述。是證人甲女於案發後，對被告及另名網友是否提出告訴、追究，於作法上雖有不同，但就指訴案發經過及具體情節部分，並未有所差異，本院自無從僅以甲女對被告內心存有怨恨，即認其所證述不實。
　⒊辯護意旨以：被告與甲女發生性行為後，方知甲女為高二學生，並於知悉後，拒絕與甲女再次發生性行為，足見被告與甲女為性交行為時，主觀上根本不知甲女為未滿16歲之人云云，並提出被告與甲女於110年10月6日後之LINE對話內容。然依辯護人所提110年10月6日之LINE對話內容，甲女向被告表示「可是第1節是西班牙文」、「高二應該就很會了」等語，並非向被告表示其為高二學生，且該對話日期為110年10月6日，當時高中一年級上學期剛開學，甲女並非指其現為高二學生，否則當無表示「高二應該就很會了」之理。此外，前揭對話內容均發生在110年10月6日後，業經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這些日期是2021年10月6日，是否沒錯？）是。…（問：所以這個部分是被告對妳冷淡之後，妳為了要拜託被告再跟妳見面而繼續交往，所為之對話紀錄，是否如此？）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64頁），足認該等對話內容，均係證人甲女要求再與被告見面有關，而非被告確認或質問甲女為何未據實陳述真實年紀，是以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上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
三、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7條第3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時為年滿25歲之男子，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自主觀念未臻成熟完備，竟在汽車旅館內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影響甲女之身心健全成長，造成甲女家庭之困擾，所為自有未洽，及於99年間，因使用同一「探探」交友軟體，結識該案被害人後，對該案被害人為強制性交及以手機拍攝多張以其陰莖插入被害人陰道之照片等犯行，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侵訴字第1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命附條件部分不予列出），於110年4月9日判決確定，有該案判決書列印本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竟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僅相隔約5個月，於緩刑期間內再度使用同一交友軟體，在網路上結識甲女，並於結識甲女之初，尚未約出見面及交往時，即要求與甲女為性交行為，顯見被告行為甚為惡劣，暨其於案發後與甲女及乙男達成調解，賠償新臺幣60萬元，除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萬元，及約定於111年4月22日前給付4萬元，餘款55萬元部分自111年5月起，於每月10日前給付1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迄今共給付7萬元，業據乙男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時陳述甚詳，並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607號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兼衡被告自稱高中畢業學歷之智識程度，曾從事服務業、餐飲業及工地工作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五、關於上訴理由之審酌：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甲女係經由交友網站認識，該網站僅供18歲以上之成年人使用，甲女既謊稱年齡使用該網站與被告發生性關係，被告自無從得知甲女實際上係未滿16歲之人。再者，甲女雖稱其向被告稱其為15歲，惟此部分並無任何客觀證據可資補强，甲女既提起本告訴，為求勝訴自然會宣稱其有告知被告實際年齡，甲女單純稱其曾向被告告知實際年齡，此部分缺乏憑信性；況甲女於本案案發時之年紀與16歲 之年齡僅差距1個月，被告如何得知甲女實際之年齡。原判決認事用法顯有未洽，請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本院查：
　⒈被告上訴以本案案發時甲女僅差1個月即16歲，顯與事實不符，因甲女為95年7月生，此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1份在卷可稽（見不公開偵卷第3頁），是以110年9月30日案發時甲女係15歲又2個月，並非僅差1個月即16歲，核先敘明。又被告於案發當日係於甲女放學後，在甲女就讀之學校附近等待甲女，且依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日其並無化妝，且身穿體育服裝（見原審卷第160頁），而依國民教育法之規定，凡6歲至15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國民教育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各級國民中小學學校均於每年8月底或9月初開學，而學齡兒童入學年齡之計算，以兒童之出生年月日加6年，其和未超過該年度9月1日者，即年滿6歲應入國民小學，以此推算，就讀高中一年級者，在開學年度之9月，年齡大都未滿16歲。上開學制行之有年，被告自己亦親身經歷上開就學過程，當知之甚詳，且甲女亦證述其於案發當日見面時即已告知被告其15歲，與案發數日後即110年10月6日雙方於LINE對話聊天內容明顯可見甲女是高一之對話相符，可知甲女並無故意欺騙被告其已滿16歲之情形，且被告亦未對甲女就讀高一有所驚訝或質疑，足認甲女證稱其於案發前已明確告知被告其齡為15歲 乙情，與事實相符。再被告於案發前即已明知甲女在「探 探」交友軟體所填載之資料均屬虛偽，且甲女尚未取得身分證，此有如附件所示被告與甲女使用「探探」交友軟體之對話內容可佐，且被告前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侵訴字第126號判決所判處之强制性交罪，其所强制性交之未滿16歲之女子亦係透過交友軟體「探探」所認識，此有該案判決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21至130頁）。而被告之所以至今仍一直堅持無罪辯解之理由，係因其有妨害性自主之緩刑前科所致（見原審卷第170頁），是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又辯稱其當時認為甲女係高三云云，顯係因如與17歲之高三生合意性交即可獲判無罪，故被告至該時校內約有近3分之一之學生為未滿16歲之學校載甲女至汽車旅館性交，竟可選擇性地辯稱其認甲女係高三，亦顯係為求脫罪之辯詞，而無足採。是以被告上訴所陳並無足採。
　⒉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所陳並無足採，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或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石馨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陳儷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被告與甲女使用「探探」交友軟體之對話內容
        （見原審卷第98至101頁）
日期不明：
甲女：平日讀書在大甲，說來話長，哈哈哈，學校ㄉ事。
被告:你23，大甲沒大學啊。
甲女：23是謊報ㄉ，18以下沒法選。
被告：可惡，我被騙了。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你住學校嗎？有門禁嗎？反正開車騎車都很快，我可以找
      妳。
110年9月18日下午8:28
甲女：不是ㄛ，住老家，不要太晚都可以吧。這麼ㄍㄠˊ剛。
被告：想找妳一起耍廢啊。
甲女：假日嗎哈哈。
被告：看妳啥時可以啊。
甲女：剛好我也差不多五點多放學。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戴口罩現在誰看的出來？
甲女：啊不用證件ㄛ。
被告：不用。
甲女：我是還沒辦身分證。
甲女：？？
被告：休息沒在看證件的。
甲女：真ㄉ還假ㄉ。
被告：住宿也只會挑一個看。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我很少聽到男生有化ㄟ，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化ㄉ。
被告：22開始。
甲女：等等，我現在才發現。
被告：我25。
甲女：你25？！！！
被告：17。
甲女：太高估ㄌ。
（後面對話省略）
附件二：被告與甲女使用「LINE」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02至110頁）
110年9月26日
（前面對話省略）
被告：你在台中的時候，門禁是幾點？
甲女：7.就天黑之前。
被告：我難得今天早點下班。
甲女：耶，我先去看段考時間。
被告：段考後ㄉ下課後。
甲女：什麼啦哈哈哈，這麼快ㄛ，啊那時候應該還沒假日8。
（中間對話省略）
110年9月28日
被告：耍廢了
甲女：今天要晚自習欵。
被告：晚自習，下課跟門禁是幾點。
甲女：20：30&20:30。
被告：那明天勒。
甲女：笑死一樣。
被告：哪天不用晚自習。
甲女：1.4.5.但禮拜五我應該會回臺中。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你門禁八點半，請問跟我出門是能晚到哪裡去。
甲女：我怎麼知道你要帶我去哪裡哈哈哈。
被告：汽旅。
甲女：你是不是想捉i。
被告：不是一開始就知道了嗎。
甲女：不是，我現在還是trueㄟ。
（後面對話省略）
110年9月29日
被告：你自己住外面喔。
甲女：住老家。
被告:懂了，你說門禁20:30，我以為是學校宿舍咩。
甲女：那是我自己設的。雖然我也不會出去。
被告：那妳禮拜四幾點放學。
甲女：就跟你說我要寫作業。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笑死明天有體育課。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房間我出，妳請我喝茶可以吧。開車，騎車也可以。
甲女：去汽旅開車比較好8。
被告：對啊。
甲女：騎車我還穿著校服欵先生。啊證件ㄋ。
被告：你的校服很明顯是校服嗎？休息不會看證件。
甲女：不然勒。
被告：要不要換個褲子。在出來。
甲女：是可以啦，但這樣我回去要十幾分鐘。有要做很久？
被告：你就帶短褲出門，放在書包就好了啊。起碼要給我兩個小
      時吧。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我明天先評估功課量。如果不行再跟你說。OK？
被告：怎麼會有不行的問題。
（後面對話省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上訴字第1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宸宇


選任辯護人  陳政宏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年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891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原名吳泉助）於民國110年9月18日經交友軟體「探探
    」認識代號AB000-A11048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95年7月
    生，下稱甲女），嗣其與甲女相約於同年月30日放學後見面
    ，甲○○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甲女所就讀
    之髙中附近等候，待甲女放學後，經甲女當面告知而明知甲
    女當時年僅15歲，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仍基於對
    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當日18時30分
    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茂華商旅」汽車旅館3801號房
    間內，以陰莖插人甲女陰道抽送直至射精之方式，與甲女合
    意性交1次。嗣因甲女之父即代號AB000-A110486A（真實姓
    名詳卷，下稱乙男）發現甲女手機軟體有相關對話，經詢問
    甲女後始發現上情，乃報警查獲。
二、案經甲女及乙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請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 條
    、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
    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因職務或業
    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
    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警察人員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行政機關
    、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
    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
    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 項、第12條定有明
    文。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及第13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
    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
    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
    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定有明
    文。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於犯罪事實欄及理由欄內關於
    被害人甲女（代號AB000-A110486號）、甲女之父乙男（代
    號AB000-A110486A），均僅記載其代號（真實姓名、年籍均
    詳如卷附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合先敘明。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㈠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
    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 項）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
    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
    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
    證據能力。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
    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
    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
    ，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
    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為前提。
    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
    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97至99
    頁），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
    明異議，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
    不當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
    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
    據能力。
  ㈡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
    有關聯性，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法自得
    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情
    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
    犯行，辯稱：伊以為甲女已滿16歲云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110年9月18日經由交友軟體「探探」認識甲女，及於
    同年月30日18時30分許，在「茂華商旅」汽車旅館3801號房
    內，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抽送直至射精之方式，與甲女合意
    性交1次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
    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110年度偵字第38910號卷〈下稱
    偵卷〉第29至39頁、第103至105頁；原審卷第88頁；本院卷
    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
    符（見原審卷第150至153頁），並有案發地點現場自繪圖及
    「茂華商旅」外觀現場照片2幀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5頁、
    第57頁），足認被告此部分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
    堪採信。
　㈡甲女係95年7月出生，案發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此
    有甲女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稽
    ，又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在110年9月30
    日，當天妳跟甲○○第1次見面，妳當面有跟他講妳15歲？）
    對。」、「（問：他知道妳15歲，仍然帶妳進汽車旅館，跟
    妳做性交行為，是否確定？）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
    154頁、第157頁），已明確證稱其於110年9月30日當面告知
    其為15歲之人；再依被告與甲女於110年9月29日之LINE對話
    內容（詳後附件，不予贅引），甲女多次向被告稱「我要寫
    作業」、「明天有體育課」、「我還穿著校服」、「我明天
    先評估功課量」，且被告亦多次稱「你禮拜四幾點放學」、
    「你的校服是很明顯是校服嗎」、「你就帶短褲出門，放在
    書包裡面」；復參以被告於110年9月30日傍晚，係駕駛自用
    小客車在甲女就讀之高中附近等候，且甲女放學時穿著學校
    體育服，並攜帶標有○○高中字樣之書包等情，亦經證人甲女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9月30日那天妳下課時，妳是
    穿制服還是體育服？）我是穿體育服。（問：體育服上面有
    沒有校名？）沒有，但是我手上有拿我的書包，書包上有我
    的校名。」、「（問：被告是在哪裡接妳？）學校附近。…
    （問：所以他也知道妳當時是就讀高中？）是。」等語甚詳
    （見原審卷第160至161頁）。綜上，足認被告於110年9月30
    日19時許，在汽車旅館內對甲女為性交行為時，顯然明知甲
    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女，而無誤認或懷疑之可能性，
    是以被告辯稱其不知甲女年紀云云，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
    足採信。
  ㈢辯護意旨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⒈辯護意旨稱：被告與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認識，該軟體
    最低註冊年齡為18歲，而甲女在軟體上所顯示與年齡資料係
    「23歲」、「就讀文藻外語學院」，照片上有化妝及塗抹口
    紅，樣貌與大學女生無異，被告實難發覺甲女為未滿16歲之
    人云云。然查，被告於110年9月30日駕駛自用小客車在甲女
    就讀之高中附近等候甲女放學，且甲女穿著體育服及攜帶標
    有○○高中字樣之書包上車，不論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上
    所留之年齡及就讀學校為何、照片有無化妝及成熟與否，被
    告既於110年9月30日駕車前往甲女就讀之高中等候甲女放學
    ，其顯然明知甲女為就讀高中之學生，而與「探探」交友軟
    體所留資料不符。況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
    甲○○是不是有詢問妳，『妳23，大甲沒大學阿？』妳回答『23
    是謊報的，18以下沒法註冊』，妳是否這樣回應？）是。（
    問：是因為『探探』交友軟體沒有辦法讓18歲以下註冊，所以
    妳就謊報23歲，是否如此？）是。」、「（問：甲○○說『我2
    5啦』，妳有回答『25？』，甲○○寫『17』，妳寫『太高估了』，這
    一段是甲○○自己說他25歲，他猜妳是不是17歲，妳回答太高
    估了，是否如此？）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0至151
    頁），並有110年9月18日「探探」交友軟體對話擷圖在卷可
    佐（內容詳如附件，不予贅引）。依此，被告於110年9月18
    日與甲女以「探探」交友軟體對話時，經被告詢問甲女年紀
    是否為「17」，甲女即向被告表示「太高估了」，足認被告
    當時已知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所留之資料均屬虛偽。
　⒉辯護意旨稱：本案案發起因係雙方分手後之嫌隙而起，被告
    於110年10月6日與甲女分手後，甲女於同年月17日與網友見
    面，並在汽車旅館內以口交方式為合意性交，甲女卻僅對被
    告提出告訴，顯然對被告懷有強烈憎恨，有強烈陷被告入罪
    之敵性云云。經查，本案係甲女之父乙男查看甲女手機，發
    覺手機軟體內之對話異常，經詢問甲女後發現上情，始報警
    處理等情，業據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原審卷第15
    8頁），並非因甲女不滿被告不再理會，心生怨恨而向警方
    報案，且乙男確係因沒收甲女之手機，發現上開對話，痛心
     自己之女兒在心智未成熟之情形下，跟網友出去發生性侵
    害事件，始帶甲女至警局報案。辯護意旨認本案案發起因雙
    方分手後之嫌隙而起云云，容與事實不符，合先說明。又按
    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立場固然通常與被告相
    反，甚至怨恨被告。惟被害人或告訴人縱對被告心生怨恨，
    其所述不利於被告之證詞，仍難率認誇大或虛偽；反之，被
    害人或告訴人縱對被告毫無怨恨，甚至與被告感情和睦而處
    於相同立場，其所述有利於被告之證詞，仍然未必屬實。因
    此，於釐清被害人或告訴人所述是否與事實相符、有無誇大
    渲染、甚至虛構事實，尚不得僅憑被害人或告訴人於案發後
    對被告之情緒反應，仍應綜合整體事證，與其他客觀證據相
    互勾稽，始得據以判斷被害人或告訴人所述之證明力。又被
    告與甲女及其法定代理人乙男、丙女於111年4月21日即調解
    成立，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607號
     調解程序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9至120頁），而
    甲女係於111年8月8日始於原審審理時作證，告訴人乙男於1
    11年8月8日原審審理時亦陳稱本案已達成調解，目前被告已
    給付7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65頁），足認被告至甲女於11
    1年8月8日原審審理作證時均依約履行調解條件，是以在此
    情形下，甲女於原審審理作證時，依常 情事理亦不可能故
    意捏造事實而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本院綜合前揭事證，已足
    認定被告對甲女為性交行為時，主觀上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
    未滿16歲之女子，詳如前述。再參以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
    證稱：「（問：當初妳在警詢筆錄時，因為有2個男生與妳
    有親密行為，1位是被告，1位是剛提到的『網友L』，為何妳
    只針對甲○○提出告訴，針對『L』的部分，妳是回答『沒有要對
    他提出告訴』？）因為當時我跟被告有戀愛關係，後來分手
    ，我覺得好像被騙。（問：所以是因為戀愛有一些不滿、怨
    恨，所以妳才對他提出本件告訴，是否如此？）是。」、「
    （問：甲女剛提到之後對被告有生氣，生氣之原因為何？）
    感覺好像被騙。（問：感覺被騙，是否因為在9月30日，妳
    外出跟他為性行為以後，被告後來就對妳冷淡，甚至是不予
    理會，是否如此？）是。（問：9月30日以後，還有沒有再
    約出來見面？）沒有。」、「（問：妳去報案時，警方問的
    時候妳是否有說實話？）有。（問：妳有說謊嗎？）沒有。
    （問：妳有因為被告在9月30日帶妳去汽車旅館為性交行為
    之後不理妳，妳生氣然後妳就在警察局亂講？）沒有。（問
    ：還是因為妳生氣，所以決定把事實講出來，是哪一種？）
    我因為生氣把事實講出來。」、「（問：所以另外1位網友
    ，並沒有跟妳出去後就不理妳或對妳冷淡？）是。（問：所
    以妳這兩個態度上有差異之原因是在此？）是。（問：妳有
    因為對被告生氣，因為他事後不理妳，妳對他生氣而亂講話
    或是誣指被告？）沒有。」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6頁、
    第158至160頁）。依此，甲女係因被告於110年9月30日為性
    交行為後，態度轉為冷淡，甚至未再外出見面，內心感到受
    騙、氣憤，始於遭父親乙男發現後，決定據實陳述事實。甲
    女雖未對另名網友提告，惟於案發後仍據實指訴該名網友所
    為之犯行（內容詳卷，不予贅引），未因該名網友與被告之
    犯後態度不同，而袒護該名網友或刻意為有利於該名網友之
    陳述。是證人甲女於案發後，對被告及另名網友是否提出告
    訴、追究，於作法上雖有不同，但就指訴案發經過及具體情
    節部分，並未有所差異，本院自無從僅以甲女對被告內心存
    有怨恨，即認其所證述不實。
　⒊辯護意旨以：被告與甲女發生性行為後，方知甲女為高二學
    生，並於知悉後，拒絕與甲女再次發生性行為，足見被告與
    甲女為性交行為時，主觀上根本不知甲女為未滿16歲之人云
    云，並提出被告與甲女於110年10月6日後之LINE對話內容。
    然依辯護人所提110年10月6日之LINE對話內容，甲女向被告
    表示「可是第1節是西班牙文」、「高二應該就很會了」等
    語，並非向被告表示其為高二學生，且該對話日期為110年1
    0月6日，當時高中一年級上學期剛開學，甲女並非指其現為
    高二學生，否則當無表示「高二應該就很會了」之理。此外
    ，前揭對話內容均發生在110年10月6日後，業經證人甲女於
    原審審理時證稱：「（問：這些日期是2021年10月6日，是
    否沒錯？）是。…（問：所以這個部分是被告對妳冷淡之後
    ，妳為了要拜託被告再跟妳見面而繼續交往，所為之對話紀
    錄，是否如此？）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64頁），
    足認該等對話內容，均係證人甲女要求再與被告見面有關，
    而非被告確認或質問甲女為何未據實陳述真實年紀，是以實
    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
    之詞，不足採信。被告上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
    性交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
三、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
    之女子為性交罪。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事
    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7條
    第3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時
    為年滿25歲之男子，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
    性自主觀念未臻成熟完備，竟在汽車旅館內對甲女為性交行
    為，影響甲女之身心健全成長，造成甲女家庭之困擾，所為
    自有未洽，及於99年間，因使用同一「探探」交友軟體，結
    識該案被害人後，對該案被害人為強制性交及以手機拍攝多
    張以其陰莖插入被害人陰道之照片等犯行，由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以109年度侵訴字第1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
    （命附條件部分不予列出），於110年4月9日判決確定，有
    該案判決書列印本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竟
    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僅相隔約5個月，於緩刑期間內再度使
    用同一交友軟體，在網路上結識甲女，並於結識甲女之初，
    尚未約出見面及交往時，即要求與甲女為性交行為，顯見被
    告行為甚為惡劣，暨其於案發後與甲女及乙男達成調解，賠
    償新臺幣60萬元，除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萬元，及約定於111
    年4月22日前給付4萬元，餘款55萬元部分自111年5月起，於
    每月10日前給付1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迄今共給付7萬
    元，業據乙男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時陳述甚詳，並有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607號調解程序筆錄
    在卷，兼衡被告自稱高中畢業學歷之智識程度，曾從事服務
    業、餐飲業及工地工作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
五、關於上訴理由之審酌：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甲女係經由交友網站認識，該網
    站僅供18歲以上之成年人使用，甲女既謊稱年齡使用該網站
    與被告發生性關係，被告自無從得知甲女實際上係未滿16歲
    之人。再者，甲女雖稱其向被告稱其為15歲，惟此部分並無
    任何客觀證據可資補强，甲女既提起本告訴，為求勝訴自然
    會宣稱其有告知被告實際年齡，甲女單純稱其曾向被告告知
    實際年齡，此部分缺乏憑信性；況甲女於本案案發時之年紀
    與16歲 之年齡僅差距1個月，被告如何得知甲女實際之年齡
    。原判決認事用法顯有未洽，請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
    罪等語。   　　
　㈡本院查：
　⒈被告上訴以本案案發時甲女僅差1個月即16歲，顯與事實不符
    ，因甲女為95年7月生，此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
    照表1份在卷可稽（見不公開偵卷第3頁），是以110年9月30
    日案發時甲女係15歲又2個月，並非僅差1個月即16歲，核先
    敘明。又被告於案發當日係於甲女放學後，在甲女就讀之學
    校附近等待甲女，且依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日其並無化
    妝，且身穿體育服裝（見原審卷第160頁），而依國民教育
    法之規定，凡6歲至15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國民教育
    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
    育，國民教育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各級國民中小學學校均於每年8月底或9月初開學，而學齡兒
    童入學年齡之計算，以兒童之出生年月日加6年，其和未超
    過該年度9月1日者，即年滿6歲應入國民小學，以此推算，
    就讀高中一年級者，在開學年度之9月，年齡大都未滿16歲
    。上開學制行之有年，被告自己亦親身經歷上開就學過程，
    當知之甚詳，且甲女亦證述其於案發當日見面時即已告知被
    告其15歲，與案發數日後即110年10月6日雙方於LINE對話聊
    天內容明顯可見甲女是高一之對話相符，可知甲女並無故意
    欺騙被告其已滿16歲之情形，且被告亦未對甲女就讀高一有
    所驚訝或質疑，足認甲女證稱其於案發前已明確告知被告其
    齡為15歲 乙情，與事實相符。再被告於案發前即已明知甲
    女在「探 探」交友軟體所填載之資料均屬虛偽，且甲女尚
    未取得身分證，此有如附件所示被告與甲女使用「探探」交
    友軟體之對話內容可佐，且被告前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
    9年度侵訴字第126號判決所判處之强制性交罪，其所强制性
    交之未滿16歲之女子亦係透過交友軟體「探探」所認識，此
    有該案判決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21至130頁）。而被
    告之所以至今仍一直堅持無罪辯解之理由，係因其有妨害性
    自主之緩刑前科所致（見原審卷第170頁），是以被告於本
    院審理時又辯稱其當時認為甲女係高三云云，顯係因如與17
    歲之高三生合意性交即可獲判無罪，故被告至該時校內約有
    近3分之一之學生為未滿16歲之學校載甲女至汽車旅館性交
    ，竟可選擇性地辯稱其認甲女係高三，亦顯係為求脫罪之辯
    詞，而無足採。是以被告上訴所陳並無足採。
　⒉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所陳並無足採，且被告及其辯
    護人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或辯解，被告上訴為無
    理由，應予以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石馨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陳儷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被告與甲女使用「探探」交友軟體之對話內容
        （見原審卷第98至101頁）
日期不明：
甲女：平日讀書在大甲，說來話長，哈哈哈，學校ㄉ事。
被告:你23，大甲沒大學啊。
甲女：23是謊報ㄉ，18以下沒法選。
被告：可惡，我被騙了。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你住學校嗎？有門禁嗎？反正開車騎車都很快，我可以找
      妳。
110年9月18日下午8:28
甲女：不是ㄛ，住老家，不要太晚都可以吧。這麼ㄍㄠˊ剛。
被告：想找妳一起耍廢啊。
甲女：假日嗎哈哈。
被告：看妳啥時可以啊。
甲女：剛好我也差不多五點多放學。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戴口罩現在誰看的出來？
甲女：啊不用證件ㄛ。
被告：不用。
甲女：我是還沒辦身分證。
甲女：？？
被告：休息沒在看證件的。
甲女：真ㄉ還假ㄉ。
被告：住宿也只會挑一個看。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我很少聽到男生有化ㄟ，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化ㄉ。
被告：22開始。
甲女：等等，我現在才發現。
被告：我25。
甲女：你25？！！！
被告：17。
甲女：太高估ㄌ。
（後面對話省略）
附件二：被告與甲女使用「LINE」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02
至110頁）
110年9月26日
（前面對話省略）
被告：你在台中的時候，門禁是幾點？
甲女：7.就天黑之前。
被告：我難得今天早點下班。
甲女：耶，我先去看段考時間。
被告：段考後ㄉ下課後。
甲女：什麼啦哈哈哈，這麼快ㄛ，啊那時候應該還沒假日8。
（中間對話省略）
110年9月28日
被告：耍廢了
甲女：今天要晚自習欵。
被告：晚自習，下課跟門禁是幾點。
甲女：20：30&20:30。
被告：那明天勒。
甲女：笑死一樣。
被告：哪天不用晚自習。
甲女：1.4.5.但禮拜五我應該會回臺中。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你門禁八點半，請問跟我出門是能晚到哪裡去。
甲女：我怎麼知道你要帶我去哪裡哈哈哈。
被告：汽旅。
甲女：你是不是想捉i。
被告：不是一開始就知道了嗎。
甲女：不是，我現在還是trueㄟ。
（後面對話省略）
110年9月29日
被告：你自己住外面喔。
甲女：住老家。
被告:懂了，你說門禁20:30，我以為是學校宿舍咩。
甲女：那是我自己設的。雖然我也不會出去。
被告：那妳禮拜四幾點放學。
甲女：就跟你說我要寫作業。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笑死明天有體育課。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房間我出，妳請我喝茶可以吧。開車，騎車也可以。
甲女：去汽旅開車比較好8。
被告：對啊。
甲女：騎車我還穿著校服欵先生。啊證件ㄋ。
被告：你的校服很明顯是校服嗎？休息不會看證件。
甲女：不然勒。
被告：要不要換個褲子。在出來。
甲女：是可以啦，但這樣我回去要十幾分鐘。有要做很久？
被告：你就帶短褲出門，放在書包就好了啊。起碼要給我兩個小
      時吧。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我明天先評估功課量。如果不行再跟你說。OK？
被告：怎麼會有不行的問題。
（後面對話省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上訴字第1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宸宇


選任辯護人  陳政宏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89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原名吳泉助）於民國110年9月18日經交友軟體「探探」認識代號AB000-A11048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95年7月生，下稱甲女），嗣其與甲女相約於同年月30日放學後見面，甲○○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甲女所就讀之髙中附近等候，待甲女放學後，經甲女當面告知而明知甲女當時年僅15歲，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仍基於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當日18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茂華商旅」汽車旅館3801號房間內，以陰莖插人甲女陰道抽送直至射精之方式，與甲女合意性交1次。嗣因甲女之父即代號AB000-A110486A（真實姓名詳卷，下稱乙男）發現甲女手機軟體有相關對話，經詢問甲女後始發現上情，乃報警查獲。
二、案經甲女及乙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 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警察人員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 項、第12條定有明文。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及第13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定有明文。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於犯罪事實欄及理由欄內關於被害人甲女（代號AB000-A110486號）、甲女之父乙男（代號AB000-A110486A），均僅記載其代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如卷附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合先敘明。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㈠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 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能力。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為前提。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97至99頁），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㈡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辯稱：伊以為甲女已滿16歲云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110年9月18日經由交友軟體「探探」認識甲女，及於同年月30日18時30分許，在「茂華商旅」汽車旅館3801號房內，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抽送直至射精之方式，與甲女合意性交1次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110年度偵字第38910號卷〈下稱偵卷〉第29至39頁、第103至105頁；原審卷第88頁；本院卷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原審卷第150至153頁），並有案發地點現場自繪圖及「茂華商旅」外觀現場照片2幀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5頁、第57頁），足認被告此部分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堪採信。
　㈡甲女係95年7月出生，案發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此有甲女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稽，又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在110年9月30日，當天妳跟甲○○第1次見面，妳當面有跟他講妳15歲？）對。」、「（問：他知道妳15歲，仍然帶妳進汽車旅館，跟妳做性交行為，是否確定？）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4頁、第157頁），已明確證稱其於110年9月30日當面告知其為15歲之人；再依被告與甲女於110年9月29日之LINE對話內容（詳後附件，不予贅引），甲女多次向被告稱「我要寫作業」、「明天有體育課」、「我還穿著校服」、「我明天先評估功課量」，且被告亦多次稱「你禮拜四幾點放學」、「你的校服是很明顯是校服嗎」、「你就帶短褲出門，放在書包裡面」；復參以被告於110年9月30日傍晚，係駕駛自用小客車在甲女就讀之高中附近等候，且甲女放學時穿著學校體育服，並攜帶標有○○高中字樣之書包等情，亦經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9月30日那天妳下課時，妳是穿制服還是體育服？）我是穿體育服。（問：體育服上面有沒有校名？）沒有，但是我手上有拿我的書包，書包上有我的校名。」、「（問：被告是在哪裡接妳？）學校附近。…（問：所以他也知道妳當時是就讀高中？）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60至161頁）。綜上，足認被告於110年9月30日19時許，在汽車旅館內對甲女為性交行為時，顯然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女，而無誤認或懷疑之可能性，是以被告辯稱其不知甲女年紀云云，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辯護意旨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⒈辯護意旨稱：被告與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認識，該軟體最低註冊年齡為18歲，而甲女在軟體上所顯示與年齡資料係「23歲」、「就讀文藻外語學院」，照片上有化妝及塗抹口紅，樣貌與大學女生無異，被告實難發覺甲女為未滿16歲之人云云。然查，被告於110年9月30日駕駛自用小客車在甲女就讀之高中附近等候甲女放學，且甲女穿著體育服及攜帶標有○○高中字樣之書包上車，不論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上所留之年齡及就讀學校為何、照片有無化妝及成熟與否，被告既於110年9月30日駕車前往甲女就讀之高中等候甲女放學，其顯然明知甲女為就讀高中之學生，而與「探探」交友軟體所留資料不符。況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甲○○是不是有詢問妳，『妳23，大甲沒大學阿？』妳回答『23是謊報的，18以下沒法註冊』，妳是否這樣回應？）是。（問：是因為『探探』交友軟體沒有辦法讓18歲以下註冊，所以妳就謊報23歲，是否如此？）是。」、「（問：甲○○說『我25啦』，妳有回答『25？』，甲○○寫『17』，妳寫『太高估了』，這一段是甲○○自己說他25歲，他猜妳是不是17歲，妳回答太高估了，是否如此？）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0至151頁），並有110年9月18日「探探」交友軟體對話擷圖在卷可佐（內容詳如附件，不予贅引）。依此，被告於110年9月18日與甲女以「探探」交友軟體對話時，經被告詢問甲女年紀是否為「17」，甲女即向被告表示「太高估了」，足認被告當時已知甲女在「探探」交友軟體所留之資料均屬虛偽。
　⒉辯護意旨稱：本案案發起因係雙方分手後之嫌隙而起，被告於110年10月6日與甲女分手後，甲女於同年月17日與網友見面，並在汽車旅館內以口交方式為合意性交，甲女卻僅對被告提出告訴，顯然對被告懷有強烈憎恨，有強烈陷被告入罪之敵性云云。經查，本案係甲女之父乙男查看甲女手機，發覺手機軟體內之對話異常，經詢問甲女後發現上情，始報警處理等情，業據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原審卷第158頁），並非因甲女不滿被告不再理會，心生怨恨而向警方報案，且乙男確係因沒收甲女之手機，發現上開對話，痛心 自己之女兒在心智未成熟之情形下，跟網友出去發生性侵害事件，始帶甲女至警局報案。辯護意旨認本案案發起因雙方分手後之嫌隙而起云云，容與事實不符，合先說明。又按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立場固然通常與被告相反，甚至怨恨被告。惟被害人或告訴人縱對被告心生怨恨，其所述不利於被告之證詞，仍難率認誇大或虛偽；反之，被害人或告訴人縱對被告毫無怨恨，甚至與被告感情和睦而處於相同立場，其所述有利於被告之證詞，仍然未必屬實。因此，於釐清被害人或告訴人所述是否與事實相符、有無誇大渲染、甚至虛構事實，尚不得僅憑被害人或告訴人於案發後對被告之情緒反應，仍應綜合整體事證，與其他客觀證據相互勾稽，始得據以判斷被害人或告訴人所述之證明力。又被告與甲女及其法定代理人乙男、丙女於111年4月21日即調解成立，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607號 調解程序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9至120頁），而甲女係於111年8月8日始於原審審理時作證，告訴人乙男於111年8月8日原審審理時亦陳稱本案已達成調解，目前被告已給付7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65頁），足認被告至甲女於111年8月8日原審審理作證時均依約履行調解條件，是以在此情形下，甲女於原審審理作證時，依常 情事理亦不可能故意捏造事實而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本院綜合前揭事證，已足認定被告對甲女為性交行為時，主觀上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詳如前述。再參以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當初妳在警詢筆錄時，因為有2個男生與妳有親密行為，1位是被告，1位是剛提到的『網友L』，為何妳只針對甲○○提出告訴，針對『L』的部分，妳是回答『沒有要對他提出告訴』？）因為當時我跟被告有戀愛關係，後來分手，我覺得好像被騙。（問：所以是因為戀愛有一些不滿、怨恨，所以妳才對他提出本件告訴，是否如此？）是。」、「（問：甲女剛提到之後對被告有生氣，生氣之原因為何？）感覺好像被騙。（問：感覺被騙，是否因為在9月30日，妳外出跟他為性行為以後，被告後來就對妳冷淡，甚至是不予理會，是否如此？）是。（問：9月30日以後，還有沒有再約出來見面？）沒有。」、「（問：妳去報案時，警方問的時候妳是否有說實話？）有。（問：妳有說謊嗎？）沒有。（問：妳有因為被告在9月30日帶妳去汽車旅館為性交行為之後不理妳，妳生氣然後妳就在警察局亂講？）沒有。（問：還是因為妳生氣，所以決定把事實講出來，是哪一種？）我因為生氣把事實講出來。」、「（問：所以另外1位網友，並沒有跟妳出去後就不理妳或對妳冷淡？）是。（問：所以妳這兩個態度上有差異之原因是在此？）是。（問：妳有因為對被告生氣，因為他事後不理妳，妳對他生氣而亂講話或是誣指被告？）沒有。」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56頁、第158至160頁）。依此，甲女係因被告於110年9月30日為性交行為後，態度轉為冷淡，甚至未再外出見面，內心感到受騙、氣憤，始於遭父親乙男發現後，決定據實陳述事實。甲女雖未對另名網友提告，惟於案發後仍據實指訴該名網友所為之犯行（內容詳卷，不予贅引），未因該名網友與被告之犯後態度不同，而袒護該名網友或刻意為有利於該名網友之陳述。是證人甲女於案發後，對被告及另名網友是否提出告訴、追究，於作法上雖有不同，但就指訴案發經過及具體情節部分，並未有所差異，本院自無從僅以甲女對被告內心存有怨恨，即認其所證述不實。
　⒊辯護意旨以：被告與甲女發生性行為後，方知甲女為高二學生，並於知悉後，拒絕與甲女再次發生性行為，足見被告與甲女為性交行為時，主觀上根本不知甲女為未滿16歲之人云云，並提出被告與甲女於110年10月6日後之LINE對話內容。然依辯護人所提110年10月6日之LINE對話內容，甲女向被告表示「可是第1節是西班牙文」、「高二應該就很會了」等語，並非向被告表示其為高二學生，且該對話日期為110年10月6日，當時高中一年級上學期剛開學，甲女並非指其現為高二學生，否則當無表示「高二應該就很會了」之理。此外，前揭對話內容均發生在110年10月6日後，業經證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這些日期是2021年10月6日，是否沒錯？）是。…（問：所以這個部分是被告對妳冷淡之後，妳為了要拜託被告再跟妳見面而繼續交往，所為之對話紀錄，是否如此？）是。」等語甚詳（見原審卷第164頁），足認該等對話內容，均係證人甲女要求再與被告見面有關，而非被告確認或質問甲女為何未據實陳述真實年紀，是以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上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
三、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
四、原審以被告上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7條第3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時為年滿25歲之男子，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自主觀念未臻成熟完備，竟在汽車旅館內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影響甲女之身心健全成長，造成甲女家庭之困擾，所為自有未洽，及於99年間，因使用同一「探探」交友軟體，結識該案被害人後，對該案被害人為強制性交及以手機拍攝多張以其陰莖插入被害人陰道之照片等犯行，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侵訴字第1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命附條件部分不予列出），於110年4月9日判決確定，有該案判決書列印本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竟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僅相隔約5個月，於緩刑期間內再度使用同一交友軟體，在網路上結識甲女，並於結識甲女之初，尚未約出見面及交往時，即要求與甲女為性交行為，顯見被告行為甚為惡劣，暨其於案發後與甲女及乙男達成調解，賠償新臺幣60萬元，除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萬元，及約定於111年4月22日前給付4萬元，餘款55萬元部分自111年5月起，於每月10日前給付1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迄今共給付7萬元，業據乙男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時陳述甚詳，並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607號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兼衡被告自稱高中畢業學歷之智識程度，曾從事服務業、餐飲業及工地工作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五、關於上訴理由之審酌：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甲女係經由交友網站認識，該網站僅供18歲以上之成年人使用，甲女既謊稱年齡使用該網站與被告發生性關係，被告自無從得知甲女實際上係未滿16歲之人。再者，甲女雖稱其向被告稱其為15歲，惟此部分並無任何客觀證據可資補强，甲女既提起本告訴，為求勝訴自然會宣稱其有告知被告實際年齡，甲女單純稱其曾向被告告知實際年齡，此部分缺乏憑信性；況甲女於本案案發時之年紀與16歲 之年齡僅差距1個月，被告如何得知甲女實際之年齡。原判決認事用法顯有未洽，請撤銷原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等語。   　　
　㈡本院查：
　⒈被告上訴以本案案發時甲女僅差1個月即16歲，顯與事實不符，因甲女為95年7月生，此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1份在卷可稽（見不公開偵卷第3頁），是以110年9月30日案發時甲女係15歲又2個月，並非僅差1個月即16歲，核先敘明。又被告於案發當日係於甲女放學後，在甲女就讀之學校附近等待甲女，且依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日其並無化妝，且身穿體育服裝（見原審卷第160頁），而依國民教育法之規定，凡6歲至15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國民教育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各級國民中小學學校均於每年8月底或9月初開學，而學齡兒童入學年齡之計算，以兒童之出生年月日加6年，其和未超過該年度9月1日者，即年滿6歲應入國民小學，以此推算，就讀高中一年級者，在開學年度之9月，年齡大都未滿16歲。上開學制行之有年，被告自己亦親身經歷上開就學過程，當知之甚詳，且甲女亦證述其於案發當日見面時即已告知被告其15歲，與案發數日後即110年10月6日雙方於LINE對話聊天內容明顯可見甲女是高一之對話相符，可知甲女並無故意欺騙被告其已滿16歲之情形，且被告亦未對甲女就讀高一有所驚訝或質疑，足認甲女證稱其於案發前已明確告知被告其齡為15歲 乙情，與事實相符。再被告於案發前即已明知甲女在「探 探」交友軟體所填載之資料均屬虛偽，且甲女尚未取得身分證，此有如附件所示被告與甲女使用「探探」交友軟體之對話內容可佐，且被告前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侵訴字第126號判決所判處之强制性交罪，其所强制性交之未滿16歲之女子亦係透過交友軟體「探探」所認識，此有該案判決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21至130頁）。而被告之所以至今仍一直堅持無罪辯解之理由，係因其有妨害性自主之緩刑前科所致（見原審卷第170頁），是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又辯稱其當時認為甲女係高三云云，顯係因如與17歲之高三生合意性交即可獲判無罪，故被告至該時校內約有近3分之一之學生為未滿16歲之學校載甲女至汽車旅館性交，竟可選擇性地辯稱其認甲女係高三，亦顯係為求脫罪之辯詞，而無足採。是以被告上訴所陳並無足採。
　⒉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所陳並無足採，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或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石馨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陳儷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被告與甲女使用「探探」交友軟體之對話內容
        （見原審卷第98至101頁）
日期不明：
甲女：平日讀書在大甲，說來話長，哈哈哈，學校ㄉ事。
被告:你23，大甲沒大學啊。
甲女：23是謊報ㄉ，18以下沒法選。
被告：可惡，我被騙了。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你住學校嗎？有門禁嗎？反正開車騎車都很快，我可以找
      妳。
110年9月18日下午8:28
甲女：不是ㄛ，住老家，不要太晚都可以吧。這麼ㄍㄠˊ剛。
被告：想找妳一起耍廢啊。
甲女：假日嗎哈哈。
被告：看妳啥時可以啊。
甲女：剛好我也差不多五點多放學。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戴口罩現在誰看的出來？
甲女：啊不用證件ㄛ。
被告：不用。
甲女：我是還沒辦身分證。
甲女：？？
被告：休息沒在看證件的。
甲女：真ㄉ還假ㄉ。
被告：住宿也只會挑一個看。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我很少聽到男生有化ㄟ，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化ㄉ。
被告：22開始。
甲女：等等，我現在才發現。
被告：我25。
甲女：你25？！！！
被告：17。
甲女：太高估ㄌ。
（後面對話省略）
附件二：被告與甲女使用「LINE」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02至110頁）
110年9月26日
（前面對話省略）
被告：你在台中的時候，門禁是幾點？
甲女：7.就天黑之前。
被告：我難得今天早點下班。
甲女：耶，我先去看段考時間。
被告：段考後ㄉ下課後。
甲女：什麼啦哈哈哈，這麼快ㄛ，啊那時候應該還沒假日8。
（中間對話省略）
110年9月28日
被告：耍廢了
甲女：今天要晚自習欵。
被告：晚自習，下課跟門禁是幾點。
甲女：20：30&20:30。
被告：那明天勒。
甲女：笑死一樣。
被告：哪天不用晚自習。
甲女：1.4.5.但禮拜五我應該會回臺中。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你門禁八點半，請問跟我出門是能晚到哪裡去。
甲女：我怎麼知道你要帶我去哪裡哈哈哈。
被告：汽旅。
甲女：你是不是想捉i。
被告：不是一開始就知道了嗎。
甲女：不是，我現在還是trueㄟ。
（後面對話省略）
110年9月29日
被告：你自己住外面喔。
甲女：住老家。
被告:懂了，你說門禁20:30，我以為是學校宿舍咩。
甲女：那是我自己設的。雖然我也不會出去。
被告：那妳禮拜四幾點放學。
甲女：就跟你說我要寫作業。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笑死明天有體育課。
（中間對話省略）
被告：房間我出，妳請我喝茶可以吧。開車，騎車也可以。
甲女：去汽旅開車比較好8。
被告：對啊。
甲女：騎車我還穿著校服欵先生。啊證件ㄋ。
被告：你的校服很明顯是校服嗎？休息不會看證件。
甲女：不然勒。
被告：要不要換個褲子。在出來。
甲女：是可以啦，但這樣我回去要十幾分鐘。有要做很久？
被告：你就帶短褲出門，放在書包就好了啊。起碼要給我兩個小
      時吧。
（中間對話省略）
甲女：我明天先評估功課量。如果不行再跟你說。OK？
被告：怎麼會有不行的問題。
（後面對話省略）



